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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2        证券简称：江泉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1-038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1 月 4 日，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江泉实业”）

已与上海庭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庭新”）、上海有铭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上海有铭”）、共青城有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共青城有

巢”）、安徽胜库华商贸有限公司（下称“安徽胜库”）签署了《关于收购北京芯火

科技有限公司之框架协议书》，收购上海庭新、上海有铭、共青城有巢、安徽胜

库合计持有的北京芯火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芯火科技”）90%的股权；同日，

公司与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平股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华平股份持有的芯火科技 10%的股权。 

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与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和

芯火科技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 

2021 年 5 月 26 日，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公司与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

青城有巢、安徽胜库和芯火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对《附生效

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6.1 条“乙方的股份购买义务”条款的分期解除锁定内容

进行修改。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原《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乙方股份购买义务及分期解锁

的主要内容 

《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关于乙方的股份购买义务条款主要

内容如下： 

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收到的江泉实业支付至共管账



2 
 

户的转让价款 2.5 亿元将全部用于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江泉实业股票，具体购买安

排如下： 

①自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收到江泉实业支付至共管

账户的 2.5亿元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当年江泉实业年度报告出具

之日 （若本次交易于 2021 年完成，则为江泉实业 2021 年年度报告出具之日），

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金额应不低于

8,000 万元； 

②自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收到江泉实业支付至共管

账户的 2.5 亿元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至 2022 年底之前（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1 年

内完成，如本次交易未能于 2021 年内完成，则该购买股票的时间将顺延），共管

账户内的资金应全部完成购买上市公司股票。 

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诺，其通过上述方式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按照如下方式分期解除锁定： 

①于确认芯火科技完成 2022 年度（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1 年内完成，如本次

交易未能于 2021 年内完成，则锁定时间将顺延）业绩承诺后，上海有铭、上海

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通过本协议约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的 50%可以解

除锁定； 

②于确认芯火科技完成 2023 年度（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1 年内完成，如本次

交易未能于 2021 年内完成，则锁定时间将顺延）业绩承诺后，上海有铭、上海

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通过本协议约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的剩余 50%

可以解除锁定。 

③芯火科技是否完成上述业绩承诺应以经江泉实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④在按照上述约定解除锁定之前，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

胜库通过本协议约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不得转让，且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

青城有巢、安徽胜库应确保该等股票不存在被冻结、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权利限

制的情形。 

三、本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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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诺，其通过《附生效条

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约定方式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按照如下方式分期解

除锁定： 

①于确认芯火科技完成 2022 年度（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1 年内完成，如本次

交易未能于 2021 年内完成，则锁定时间将顺延）业绩承诺后，上海有铭、上海

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通过《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约

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的 40%可以解除锁定； 

②于确认芯火科技完成 2023 年度（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1 年内完成，如本次

交易未能于 2021 年内完成，则锁定时间将顺延）业绩承诺后，上海有铭、上海

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通过《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约

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 30%可以解除锁定。 

③至 2025 年 1 月 1 日，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通

过《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约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 10%可以解

除锁定。 

④至 2026 年 1 月 1 日，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通

过《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约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 20%可以解

除锁定。 

⑤芯火科技是否完成上述业绩承诺应以经江泉实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⑥在业绩补偿期限届满之前，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

承通过《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第 6.1 条约定购买的江泉实业股票不得转

让，且上海有铭、上海庭新、共青城有巢、安徽胜库承应确保该等股票不存在被

冻结、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2、本协议于各方加盖公章后成立，并自《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生

效时生效，如《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终止或被认定无效，则本协

议亦解除、终止或失效。 

3、本协议系对《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补充，本协议未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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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以各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本协议与各方签署的《附

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所述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否取

得相关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